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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并购基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告中公司拟发起设立投资并购基金，目前尚处于论证规划阶段，存在

较大的不确定性，后续公司将就该事项另行签署正式协议，届时公司将按照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与私募基金合作投资事项信息披露业务指引》的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为了把握市场发展的机会，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

公司”或“万盛股份”）拟发起设立并购基金合伙企业，具体情况如下： 

一、概述 

1、基本情况  

公司拟与远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旗下杭州市汇信资产管理（有限合伙）合作

设立并购基金，暂定名为浙江盛洲基金有限合伙企业（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核准为准），利用双方各自优势资源，共同进行运作，实现合作共赢，在新材料、

大消费、大健康、汽车后市场等领域从事以财务投资为主的投资行为。该投资事

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无须经有关部门批准。 

2、审议情况 

2015 年 10 月 29 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 10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并购基金的议案》。该投资事项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目标规模及运作 

基金首期资金目标规模累计不超过 2亿元。 

1、一般合伙人（GP） 



 

由万盛股份与杭州市汇信资产管理（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汇信资产”）共

同出资设立杭州市盛洲投资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为

准），注册资本 500万元，其中万盛股份占比 55%，汇信资产占比 45%。汇信资产

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有限合伙人（LP） 

万盛股份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不超过 1.1亿元。 

基金设立后，将健全投资决策程序，加强决策科学性，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

以提高重大投资决策的效益和决策的质量。其中，投资决策委员会不少于 3名委

员构成，可聘请外部行业专家作为委员人选。 

三、投资范围 

基金计划投资新材料、大消费、大健康、汽车后市场等领域相关产业链的成

长成熟期公司。 

四、资金来源 

本次对外投资资金为本公司自有资金。 

五、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存在的风险 

（1）存在未能寻求到合适的并购标的的风险； 

（2）因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公司经营管理、交易方案、并购整

合等多种因素影响，如果不能对投资标的及交易方案进行充分有效的投前论证及

投后管理，将面临不能实现预期效益的风险。 

2、对公司的影响 

该基金将对所有投资项目的筛选、立项、组织实施及投资后的监督、管理的

全过程建立控制制度，在达到一定的盈利能力和规范程度后由公司按照相关证券

法规和程序收购储备项目。这种设计有利于消除公司并购项目前期的决策风险、

财务风险，提前化解行业风险以及税务、法律等各种或有风险，更好地保护公司

及股东的利益。 

本次合作在保证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的前提下，通过借鉴合作方的投资并购经

验，为公司的资本运作提供有效的支持，短期内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不会

产生实质性的影响，长期将有助于公司成功并购优质企业，为公司持续、快速、



 

稳定发展提供保障。 

六、其他 

本公告中公司拟发起设立投资并购基金，目前尚处于论证规划阶段，存在较

大的不确定性，后续公司将就该事项另行签署正式协议，届时公司将按照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与私募基金合作投资事项信息披露业务指引》的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0月 31日 


